关于商品房价格备案行为的声明

北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：
我司工作人员 （姓名+身份证号码）   在北海市房屋交易（智慧）管理系统内提交的（项目名称+楼幢号）商品房价格备案，系代表我司履行职务的合法行为，我司对此完全知情并予以确认。因此产生的所有争议、纠纷及法律责任，均由我司自行承担。
有效期：自 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
特此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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